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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丰宁满族自治县钛隆尾矿砂开发有限公司成立于2019年8月26日，位于丰宁满族

自治县石人沟乡石人沟村，经过多年发展，现有劳动定员60人，采用三班工作制，

每班8h，年工作时间250d，年处理东沟尾矿库、南沟尾矿库尾矿100万t，年产钛精

粉7万t。 

2019年8月，丰宁满族自治县人民政府组织召开了研究丰宁满族自治县钛隆尾矿

砂开发有限公司关于东沟尾矿库、南沟尾矿库尾矿回采项目相关事宜的专题会议，

会议议定原则同意丰宁满族自治县钛隆尾矿砂开发有限公司对丰宁满族自治县腾飞

矿业有限公司东沟尾矿库、南沟尾矿库回采项目，项目以原厂房为基础，对东沟尾

矿库、南沟尾矿库内尾矿进行回采，回选钛和沙石骨料，对尾矿进行二次综合开发

利用，因此丰宁满族自治县钛隆尾砂开发有限公司于 2022 年 6月委托河北星之光

环境科技有限公司编制了《丰宁满族自治县钛隆尾矿砂开发有限公司对丰宁满族自

治县腾飞矿业有限公司东沟尾矿库、南沟尾矿库尾矿回采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

于 2022 年 7月8日取得承德市生态环境局丰宁满族自治县分局的批复，批复文号: 

承环丰评[2022]4号；2022年9月28日取得固定污染源排污登记回执，登记编号：

91130826MA0E0ADT7F001X；于 2022 年10月进行自主验收。 

为增加尾矿中磷元素以及对废石的利用，丰宁满族自治县钛隆尾砂开发有限公

司拟投资1600万元在现有南厂区新增选铁及选磷工艺，并在现有选钛工艺基础上增

加初选工序。该项目于2024年7月4日获得丰宁满族自治县数据和政务服务局备案，

备案编号：丰数政备字〔2024〕112号，项目代码：2404-130826-89-02-416144。主

要设备有破碎机2台、球磨机1台、磁选机5台、干选机1台、干排机2台、浮选机

（3820/2000）7台、浮选机（2920/1720）6台、过滤机2台、搅拌器1个、磷粉料罐1

个及其他配套设备设施。 

为保障项目周边公众环境保护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和《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第 4 号）

的相关规定，建设单位在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阶段开展了丰宁满族自治县钛隆尾砂

开发有限公司固废综合利用技改工程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编制完成了《丰

宁满族自治县钛隆尾砂开发有限公司固废综合利用技改工程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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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说明》， 并依法进行了公开。 

1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 

1.1公开内容及日期 

1.1.1 公开内容及日期 

丰宁满族自治县钛隆尾砂开发有限公司固废综合利用技改工程项目环境影响评

价公众参与第一次公示 

根据生态环境部部令第4号《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进行项目的公众参

与公示，项目主要内容和联系方式如下： 

1、建设项目基本情况 

（1）项目名称：丰宁满族自治县钛隆尾砂开发有限公司固废综合利用技改工程

项目 

（2）项目地点：承德市丰宁满族自治县石人沟乡石人沟村 

（3）项目所属行业：B-0810铁矿采选、B-0919其他常用有色金属采选、B-1099

其他未列明非金属矿采选 

（4）建设内容：利用回采腾飞矿业有限公司东沟尾矿库、南沟尾矿库尾砂及丰

宁华宇矿业有限公司的废石生产钛粉、磷粉、铁粉及砂石骨料，原有钛粉及砂石骨

料生产线及生产规模保持不变，新建磷粉及铁粉生产线，年产磷粉6万吨、铁粉3万

吨。主要设备有破碎机2台、球磨机(2470)1台、磁选机5台、干选机1台、干排机2台、

浮选机(3820/2000) 7台、浮选机(2920/1720) 6台、过滤机(15平米1台，12平米1台)2

台、搅拌器(2500/2500) 1个、磷粉料罐(3000/4500) 1个及其他配套设备设施。厂房占

地面积5000平，办公用房1000平，堆料场10000平。 

（5）现有工程：球磨螺旋车间等，现有项目于2022年7月8日取得承德市生态环

境局丰宁满族自治县分局出具《关于东沟尾矿库、南沟尾矿库尾矿回采项目环境影

响报告书批复》（批复文号：承环丰评[2022]4号）。开采过程中各污染物经治理后

排放，对环境影响较小。 

2、建设单位名称及信息 

建设单位：丰宁满族自治县钛隆尾砂开发有限公司 

建设单位地址：石人沟乡石人沟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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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单位联系人：夏总   

建设单位联系电话：13803147876 

建设单位邮箱：50704899@qq.com 

3、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名称 

评价机构名称：河北鑫柏利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4、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为：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DRlfbzQSOG9mFbIBCN68sA 

提取码: qkrb 

5、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可向建设单位发送电子邮件、信函等方式发表关于该项目建设及环评工作

的意见看法。 

丰宁满族自治县钛隆尾砂开发有限公司 

2024年7月24日 

1.1.2 符合性分析 

2024年7月，丰宁满族自治县钛隆尾砂开发有限公司委托河北鑫柏利环保科技有

限公司承担“丰宁满族自治县钛隆尾砂开发有限公司固废综合利用技改工程项目”环

境影响评价工作，在确定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编制单位后7个工作日内（2024年7月

24日）在丰宁满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官方网站进行了首次公开，符合《环境影响评价

公众参与办法》要求。 

公示内容包括：建设项目名称、选址选线、建设内容等基本情况；建设单位名

称和联系方式；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公众提出意见的主要方式和途径。 

1.2公开方式 

1.2.1网络 

建设单位在确定河北鑫柏利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为承担环评工作的环境影响评价

机构后7日内，于2024年7月24日在丰宁满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官方网站进行了建设项

目首次环评信息公开，公开网站属建设项目所在地相关政府网站，符合《环境影响

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第 4 号）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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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首次公开链接：https://www.fengning.gov.cn/art/2024/7/24/art_4511_1012964.html 

（2）首次公开截图： 



 

 

 图1   项目一次公示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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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公众意见情况 

首次公开期间，建设单位未收到公众提出的反对意见。 

2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 

2.1公示内容及时限 

2.1.1公示内容 

丰宁满族自治县钛隆尾砂开发有限公司固废综合利用技改工程项目环境影响评价

公众参与第二次信息公示内容 

一、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

径 

1、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网络链接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JQ6NX4ZiRo9uoFC_e2DOIQ?pwd=ud86  

提取码：ud86 

2、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 

公众可向建设单位索要纸版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索要方式见建设单位

及联系方式。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本项目附近的村民和任何关心该项目建设的专家、学者、政府职员、普通群众

等。 

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s9zBjMYI8aPqyyIxWqCiXA  

提取码：sa9o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若有与本项目环境影响和环境保护措施有关的建议和意见，请在上述网络

链接下载填写《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表》，将填写好的表格可通过信函、

电子邮件等方式提交至建设单位。 

建设单位：丰宁满族自治县钛隆尾砂开发有限公司  

建设单位联系人：夏总   

建设单位联系电话：138031478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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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本项目公示时间为公示之日起10个工作日，自2024年9月10日至2024年9月24日。 

2024年9月10日 

2.1.2符合性分析 

《丰宁满族自治县钛隆尾砂开发有限公司固废综合利用技改工程项目环境影响

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编制完成后，建设单位及时公开了如下信息，符合《环境

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第 4 号）要求。 

（一）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

途径；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2.2公示方式 

2.2.1网络 

（1）网络公示时间：2024年9月10日至2024年9月24日 

（2）公示网址：https://www.fengning.gov.cn/art/2024/9/11/art_4511_1020895.html 

（3）公示截图： 



 

 
图2 项目二次公示截图



 

2.2.2报纸 

报纸名称：承德日报 

公示日期：2024年9月18日、2024年9月19日报纸内容见下图 

照片示意如下：  

  

图3 第一次登报公示图 



 

 
图4 第二次登报公示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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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张贴 

（1）张贴告示时间：2024年9月10日至2024年9月24日 

（2）张贴地点：河北、东两间房村、石人沟村、岗子沟、二道营、鹿角沟、北沟村、

獾子沟、头道营村、满洲沟、窑厂子、帽沟门、二道窝铺、汤道沟村。 

（3）张贴照片： 

 

 

北沟村 东两间房村 

  

二道窝铺 二道营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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岗子沟 河北 

 

 

獾子沟 鹿角沟 

  

满洲沟 帽沟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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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人沟村 汤道沟村 

 

 

头道营村 窑厂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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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符合性分析 

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形成后，建设单位通过以下三种方式进行了

公开： 

（1） 在丰宁满族自治县县人民政府官方网站进行公开，该网站为公开性网站，

持续公开期限为2024年9月10日至2024年9月24日，不少于10个工作日； 

（2） 在承德日报进行登报公开，且在征求意见的10个工作日内公开了2次，分

别为2024年9月18日、2024年9月19日，不少于2次； 

（3） 河北、东两间房村、石人沟村、岗子沟、二道营、鹿角沟、北沟村、獾

子沟、头道营村、满洲沟、窑厂子、帽沟门、二道窝铺、汤道沟村公告栏进行了公

示，持续公开期限为2024年9月10日至2024年9月24日，不少于10个工作日。 

以上公开方式均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第 4 号） 要

求。 

2.3查阅情况 

建设单位在其单位办公室内设置了《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纸质报告， 公

示期间，周边群众未查阅报告书征求意见稿。 

2.4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建设单位未收到公众提出的反对意见。 

3公众意见处理情况 

在征求意见期间，暂未收到公众提交的关于本项目的公众意见表。 

4 其他公众参与情况 

无。 

5公众意见处理情况 

5.1公众意见概述和分析 

在公示期间，未收到《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表》的反馈。 

5.2公众意见采纳情况 

无。 

5.3公众意见未采纳情况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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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诚信承诺 

我单位已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要求，在丰宁满族自治县钛隆尾

砂开发有限公司固废综合利用技改工程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阶段开展了公众参

与工作， 在环境影响报告书中充分采纳了公众提出的与环境影响相关的合理意见，

并按照要求编制了公众参与说明。 

我单位承诺，本次提交的《丰宁满族自治县钛隆尾砂开发有限公司固废综合利

用技改工程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说明》内容客观、真实，未包含依法不得公

开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如存在弄虚作假、隐瞒欺骗等情况及由此导

致的一切后果由丰宁满族自治县钛隆尾砂开发有限公司承担全部责任。 

承诺单位：丰宁满族自治县钛隆尾砂开发有限公司（公章） 

                         承诺时间：2024年9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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